	吉首大学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申请表

	编号：

	承办部门
	
	申报日期
	

	经 办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资产名称
	
	资产编号或
坐落地址
	

	拟出租(借)数量
	
	拟出租(借)期限
	

	拟出租(借)用途
	
	拟年租金
	

	使用性质
	1.出租□      2.出借□     (请在相应口中划 √ )

	申请出租出借
原因
	1.用途：
2.事由：
3.可行性分析报告附后
4.评估报告1.出租□ 2.出借□(请在相应□中划 √)

	承办部门意见
	
 负责人签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(公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党政办公室
审核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(公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审核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(公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日

	资产与实验室管
理处审核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(公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日

	承办部门
分管校领导意见
	
[bookmark: _GoBack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国有资产
分管校领导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学校党委会
(校长办公会)
审议情况
	

	备注：1.仪器设备计量单位为台或套；房屋计量单位为平方米或间；
2.出租出借房产、空间等不需填写资产编号、账面原值；
3.对教室、教学设施设备进行出租出借的，需教务处审核。
	



